
 
 

安老事務委員會  
第一百零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地下7號會議室  

 
出席人士：  
 
主席  
林正財醫生，SBS， JP 
 
委員  
陳美潔女士，MH 
陳綺貞女士  
張亮先生  
蔡海偉先生， JP 
李輝女士  
羅德慧女士， JP 
彭飛舟醫生  
蘇陳偉香女士，BBS 
謝文華醫生  
黃傑龍先生  
楊家正博士  
謝曼怡女士， JP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黃宗殷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陳德義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馮宇琪醫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長者健康）  
劉朱惠霞女士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支援服務）（二） 
夏敬恒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基層及社區醫療

服務）  
 
列席人士：  
羅荔丹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林啟忠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顧問（衞生）  
馮淑文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吳家進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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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乘龍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麥嘉盈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陳柏霖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梁貝妍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梁福齡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因事缺席人士：  
鍾慧儀女士  
李子芬教授， JP 
樓瑋群博士  
黃泰倫先生  
余翠怡女士，BBS，MH 
 
秘書  
李雁秋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   *   *   *   *   *   * 

 
 
 主席林正財醫生歡迎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他特別歡迎新任

衞生署助理署長（長者健康）馮宇琪醫生。  
 
2. 主席提醒委員當討論事項涉及潛在的利益衝突時，應申報有

關利益。  

 
 
議程第 1 項：通過第 100 次會議記錄  

 
3. 由於各委員對秘書處於本年 11 月 1 日發出的會議記錄中文版

初稿（修訂版）及英文版初稿（修訂版）並無任何修訂建議，該份會

議記錄獲通過。  
 
 
議程第 2 項：續議事項  

 
4. 第 100 次會議記錄並無續議事項。  
 



第 3 頁  
 

 

 
議程第 3 項：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相關措施簡介  

 
5. 勞工及福利局（下稱“勞福局”）副秘書長黃宗殷先生利用投

影片向委員簡介《2019 年施政報告》中在勞福局下與安老有關的政策

措施。黃先生表示，政府在安老服務的目標是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

活，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以實踐「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

所為」。政府會繼續在硬件和政策上支援「積極樂頤年」，同時關顧體

弱長者的服務需要，在「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下，

致力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優質和具成本效益的長期護理服務。其中，

政府將推出兩項支援長者居家安老的新措施，包括在「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下增加 1 000 張服務券至總數 8 000 張，以及在「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下增加 3 000 個服務名額，為更多有需

要的長者提供服務。政府會繼續落實《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下稱“《計

劃方案》”）的各項建議。在 2019-20 財政年度，有關安老服務的經

常開支預算為 106 億元，較 2015-16 財政年度增加約百分之五十五。

政府會繼續透過加強與本委員會的協作，以《計劃方案》為藍本，規

劃和提供適切的安老服務。  
 
6. 食物及衞生局（下稱“食衞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謝曼怡

女士續表示，政府投放在衞生方面的經常開支亦持續上升，於 2019-
20 財政年度的預算為 806 億，較 2017-18 財政年度增長約百分之二十

九。在基層醫療方面，首個位於葵青的地區康健中心（下稱“康健中

心”）已於 2019 年 9 月開始正式營運，透過醫社合作及公私營合作

模式提供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健康的能

力及支援長期病患者。於本屆政府任期內，預期可在另外六個地區成

立康健中心。至於其餘未及設立康健中心的 11 個地區，政府建議在

未來三年透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在各區設立規模較小、屬過渡性質的

「地區康健站」，提供健康推廣、健康評估、慢性疾病管理等重點基層

醫療健康服務，預早為長遠建立一個以預防為中心的基層醫療體系打

好基礎。  
 
7. 本委員會備悉在《2019 年施政報告》中，在勞福局及食衞局

下與安老有關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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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4 項：晚期照顧立法建議公眾諮詢  

 
8. 食衞局顧問（衞生）林啟忠先生表示，香港人口正在急速老化，

政府、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及非政府機構一直致力為病人

和家屬提供優質而全面的晚期照顧服務，以切合他們的意向和需要。

食衞局於 2019 年 9 月 6 日就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

晚期照顧立法建議展開公眾諮詢，旨在就立法建議徵詢市民的意見，

包括：  
 

• 把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現行普通法規定編纂為成文法則，並

增加其保障；  
• 消除緊急救援人員在執行預設醫療指示上遇到的法律障礙；

以及  
• 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的相關條文，令在安

老院居住的末期病人可以更易選擇在居處離世。  
 
9. 林先生以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

離世的晚期照顧立法建議的背景、現行普通法框架，以及政府立場和

建議。林先生表示，諮詢期將於本年 12 月 16 日結束，政府會把公眾

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綜合分析，然後決定未來路向。他邀請委員就諮

詢文件中的立法建議提出意見及建議。  
 
10. 委員對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安排，以及令在安老院居住的末

期病人可以更易選擇在居處離世的措拖，均表示支持，並提出下列的

意見及提問：  
 

(a) 根據臨床經驗，部分病人會希望承權人在其喪失精神上行為

能力時，可代其作出與醫療事宜相關的決定。有委員欲了解

預設醫療指示與《持續授權書條例草案》兩者的關係，並認為

可考慮提供彈性，讓病人可按其意願決定預設醫療指示與醫

療及醫護服務持續授權書的優次排序。  

(b) 贊成政府就撤銷預設醫療指示提出的建議，認同不應對擬取

消預設醫療指示的人士增加不必要的障礙。然而，基於建議

對於口頭及書面撤銷均視為有效，書面撤銷亦無須證人見證，

為提高對醫療專業人員的法律保障及避免出現紛爭，建議政

府就有關程序安排訂立清晰及具體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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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委員查詢在現行建議下，如何給予治療提供者合理的法律

保障。  

(d) 贊同毋須設立預設醫療指示中央登記處，認為病人的意願可

能會隨著時間或身體狀況轉變而有所更改，有機會導致預設

醫療指示的最新情況與在中央登記處的紀錄出現時間差距。  

(e) 在未能提供預設醫療指示正本，但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標

記顯示病人已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病者親屬亦同意該項預設

醫療指示有效而適用的情況下，治療提供者該如何處理？  

(f) 認為有關立法建議將有助清除或修訂互相矛盾的法例和政策，

可加強對在醫院及安老院工作的醫療專業人員的法律保障，

同時亦減少罹患末期疾病的長者住客經常進出醫院的次數，

以改善其生活質素。  

(g) 病人選擇接受晚期照顧服務的地方可能與其選擇離世的地方

並不相同，其意願亦有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故需留意不宜

將“在居處離世”訂為硬性指標。  

(h) 除了修訂相關法例以清除法律障礙，政府亦需要在配套硬件

及支援服務上作出配合，令“在居處離世”的倡議得以實踐。 

(i) 建議政府同時加強推廣預設照顧計劃，鼓勵病人與家屬共同

參與，讓醫護團隊與病人家屬可在溝通過程中，根據病人的

最佳利益謀求共識，就病人未來的醫療或個人護理作出決定。 

(j) 期望可透過是次公眾諮詢活動，提升社會關注及帶動公眾就

有關議題進行討論，逐步改變社會文化對死亡的忌諱，推動

預設照顧的發展。  

11. 食衞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謝曼怡女士、林先生及社會福利署

（下稱“社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對委員的意見及

提問回應如下：  
 

(a) 律政司於 2017／ 2018 年就持續授權書建議在香港立法進行

公眾諮詢，《持續授權書條例草案》旨在為訂立持續授權書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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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個法定框架，在這法定框架下，授權人賦予權力予承權

人就授權人的任何個人照護、財產或財務事宜行事。根據《持

續授權書條例草案》的擬稿，“個人照護事宜”包括關乎授

權人的醫護服務的事宜，但不包括替授權人作出任何接受、

拒絕或中止續命治療的決定。有見於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意

見，律政司可能考慮修改有關續命治療的建議以提供彈性，

例如容許授權人在訂明的持續授權書表格上明示授權予承權

人，替授權人作出該等決定。根據尊重個人自主權的基本原

則，政府建議預設醫療指示應比持續授權書佔更重要的地位。

如授權人已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和持續授權書，則授權人在預

設醫療指示所作的決定將會凌駕承權人所作的決定。如授權

人並無訂立設醫療指示但已簽訂持續授權書，政府建議承權

人不應獲得授權，替授權人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b) 關於給予治療提供者合理的法律保障，從而鼓勵他們主動與

個別人士及其親屬展開預設照顧計劃的討論，政府建議，如

治療提供者在進行或繼續進行某項治療時合理地相信病人並

無訂立有效而適用的預設醫療指示，則不會就此招致民事或

刑事法律責任。政府亦建議，如治療提供者在不作出或撤去

某項治療時合理地相信病人訂有有效而適用的預設醫療指示， 
則不會就此招致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  

(c) 政府建議預設醫療指示應清晰明確。如當場有人就預設醫療

指示提出爭議，或病者親屬指稱有效的預設醫療指示存在但

未能即時提供正本，其有效性須視為有疑問，治療提供者應

繼續提供臨床所需的緊急維持生命治療，以待澄清。不過，若

治療提供者（例如臨床團隊）清楚知道有效而適用的預設醫

療指示的存在，而病者親屬亦同意該項預設醫療指示有效而

適用，則病人預先拒絕治療的決定應予尊重。  

(d) 政府提倡病人在居處離世的政策，是希望消除障礙，讓“在

居處離世”的安排較易實行，而非要設定任何硬性指標，減

低在醫院離世的數字或比率。政府了解不易實行“在居處離

世”的安排涉及多種原因，包括社會禁忌、對有人在家中死

去或會令物業貶值的顧慮、缺乏醫護支援以照顧在家中／安

老院彌留的病人等。然而，政府相信修訂法律規定是一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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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先決條件，可為日趨老化的人口在照顧地點方面提供

更多選擇。  

(e) 有關政府現有的紓緩治療及晚期照顧支援服務，醫管局在

2018-19 年度加強紓緩治療服務，包括擴展醫院的紓緩治療會

診服務，透過護士家訪優化家居紓緩治療服務， 並通過培訓

提升護理人員在紓緩治療環境以外支援末期病人的技能。由

2015-16 年度起，醫管局逐步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評估

小組”）的服務，以提升對居於安老院而患有末期疾病的住

客的晚期照顧及支援。評估小組與紓緩治療團隊和安老院合

作，改善這些末期病人的醫護照顧及支援服務，並為安老院

職員提供有關訓練。  

(f) 此外，由 2015-16 年度開始，社署為所有投入服務的新合約

安老院舍提供額外資源，包括增加相應人手資源，以便這些

院舍為有需要的住院長者提供生命晚期照顧服務。而舊有的

合約院舍，亦於合約續期或重新招標時獲發相關資源提供生

命晚期照顧服務。現時，全港所有合約安老院舍（共 32 間）

都會為住院長者提供生命晚期照顧服務。另外，為了加強處

所規劃，社署已完成安老院的設施明細表檢討。由 2017 年 9
月起，晚期護理房間在安老院設施明細表中被列為標準規定，

適用於規劃中的津助和合約安老院，可供患重病或末期疾病

的住客和家屬使用。  

(g) 在推廣預設照顧方面，醫管局在 2019 年 6 月制訂《醫院管理

局預設照顧計劃指引》，旨在提供實用指引和劃一的醫管局表

格，在臨床運作上推動預設照顧計劃。  

 
議程第 5 項：各工作小組及專責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匯報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  

 
12. 主席表示，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將於本年 11 月 28 日

舉行第 16 次會議，匯報《計劃方案》各項建議的跟進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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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6 項：其他事項  

 
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照顧者的社區支援  

 
13. 主席表示，本委員會轄下的居家安老工作小組將負責統籌有

關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援服務，並將在醫療相關的問題上

徵詢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例如「智友醫社同行計劃」中有關

病人的認知及身體機能的服務項目等），以吸納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

的委員的意見。對此議題有興趣而未參加居家安老工作小組的委員可

以報名加入。下次工作小組會議，大約為明年三月。  

 
持續進修基金的最新優化措施  

 
14.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本年 11 月 6 日發出資料文件 EC／ I／02-
19 號「持續進修基金的最新優化措施」，向各委員簡介持續進修基金

（下稱“基金”）自今年 4 月起實施的一系列優化措施，包括倍增資

助上限至每人 2 萬元，以及將申請人的年齡上限由 65 歲提高至 70 歲

等。優化措施同時擴大基金課程範疇至所有在資歷名冊登記的合資格

課程，範疇十分廣泛，包括多項與安老服務及護老技能有關的課程，

及多項適合年長人士選擇的課程。基金課程範疇預計於 2020 年上半

年後涵蓋合資格網上課程。主席邀請委員鼓勵年長人士及家庭照顧者

善用基金，以作進修及提升自己。  
 
 
會議結束時間  

 
15. 會議於中午 12 時 15 分結束。  

 
 
下次會議日期  

 
16.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公布。  
（會後補註：下次會議暫定於 2020 年 3 月 13 日舉行。）  
 
 
 
2020 年 2 月  


